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查察作業辦法


	第一條
	本辦法依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管理規則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
	第二條
	本公會對會員財務、業務及內部稽核作業查察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辦法辦理之；本辦法未規定者，依本公會章程、自律公約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

	第三條
	本公會對會員之一般查察，分為例行查察及選案查察：

一、例行查察：對財務、業務及內部稽核作業進行查察。
二、選案查察：例行查察以外，對指標異常項目、期貨交易人檢舉案件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辦事項等進行查察。

	第四條
	本公會對會員之查察作業採實地查察及書面查察方式為之，並以抽查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全面查察。

	第五條
	本公會得於營業日派員檢查或查詢會員所有業務、財務有關之稽核報告、憑證、單據、帳簿、表冊、紀錄、契約及相關證明文件，必要時得請會員提出說明，並得要求會員保留相關資料至查察結束為止。

	第六條
	會員及其負責人或受僱人就本公會查察作業，不得規避或拒絕。
前項所稱規避或拒絕，係指下列情事之一者：

一、進行實地查察時，故意製造事端，或雖非故意，但按其情節，如事前可得預見而任其發生，或事中可得排除而怠於立即排除，導致查察工作難以順利進行者。
二、實施書面查察時，經本公會函請會員定期提示相關帳冊、憑證及資料，逾期未提示者。

	第七條
	查察人員赴受檢單位執行查察時，應提示本公會核發之查察證明文件。
查察人員執行職務時，應秉持公正客觀之立場及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，並負保密之義務。

	第八條
	查察報告應記載下列事項：
一、查察項目。
二、查察結果。
三、建議或改進事項。

查察人員於查察後應作成查察報告，並按季將查察結果彙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但查察發現重大缺失時，應即函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

	第九條
	本公會查察會員發現有違反期貨相關法規或本公會有關自律規定者，依本公會章程、自律公約及其他相關規定處分，並函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

	第十條
	本公會對會員一般查察，發現有經營不善，發生虧損致信用難以維持，或遇有突發事件，或內部稽核作業有重大缺失者，即為專案檢查，並予輔導，其辦法另訂之。

	第十一條
	本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，並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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